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請你不要太過份！—從KUSO到校園霸凌
 指導： 國立中央大學        洪  蘭教授

 撰稿： 現代婦女基金會      姚淑文執行長

 撰稿： 元貞聯合法律事務所  賴芳玉律師

壹 目標宗旨
二十年前，影星李明依一句『只要我喜歡，有什麼不可以』，讓當時五年級生在青少年時

期，有了叛逆辯護的共通語言。而如今時代變遷，青少年在資訊爆炸、多元化的現代，更造成許

多青少年的次文化產生。例如，青少年『KUSO文化』遍及各處，其影響層次之廣，恐是校園環

境應提早因應的問題。

然而何謂『KUSO』呢？KUSO風大約於2004年由日本傳入台灣，2005年可說是KUSO之PK

年，而2006、2007年則是KUSO風之盛行年。KUSO在日文原是“くそ”的意思，意思為「糞」

或「屎」，但現今其動詞釋意為「惡搞」，也解釋為「搞笑」、「搞怪」之意。KUSO（庫索）

源由日本傳入台灣，由於日本動、漫文化已經成為一股龐大的潮流，且日本動畫近年來加入許

多KUSO元素，亦成為動漫迷們的生活態樣，更透過網路上發揚光大，現今甚至傳至香港、大

陸，形成非常經典的網路次文化（溫志嵩，2006）。這樣的搞笑次文化，在周星馳的無厘頭電

影中，包括食神、少林足球等更是表現無疑。而台灣的搞笑網友，更利用純熟的PhotoShop等技

術，將各式各樣照片、影片「惡搞」再散佈出去，這樣博君一笑的作為，更透過社會大眾的參與

與傳播，而讓KUSO的作品成為另類的創造風格。

然在校園中，由於學生大量吸收網路KUSO文化元素，形成一種『KUSO無罪，惡搞萬歲』的

建構，反映到校園生活時，可能造成校園霸凌、性霸凌事件，其中包括性別歧視及性騷擾言詞，

或者惡意的身體侵犯，包括掀裙子、強行觸摸、甚至是流行的「阿魯巴」、「草上飛」、「千年

殺」等遊戲，這些問題都可能有意或無意間都可能觸及犯罪行為。因此如何透過正確解析KUSO

文化搞笑原意，讓KUSO文化只要博君一笑，而非讓KUSO文化形成校園間引誘犯罪的工具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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貳 影片劇情概要

一、本影片長度為15分鐘，以溫馨感人的方式呈現，影片情境安排隱含許多議題的探

討。

二、故事大綱

人物介紹

張   彪： 國二男生，鬼點子多又愛整人。

陳自強： 和張彪同班的死黨，喜歡隨張彪起舞。

李   琳： 女生，與張、陳兩人同班，生性打抱不平的大姐性格。

吳老師： 女性，30歲，國中老師，麻辣酷炫又身教言教，深受同學喜歡。

男女同學： 數位。

內容概要

     由張彪領軍的「KUSO二人組」又

開始蠢蠢欲動了，包括在國文課上大

作文章、在午餐時間打游擊、用言語

及一連串動作嘲笑女同學的身材。同

學們一陣驚恐、厭惡、慌張，但兩人

卻越發得意。李琳決定站出來制止，

並鼓勵受害同學勇敢說出心裡感受，

全班同學也因而受到鼓舞。Kuso如果沒有了創意，就不過是一坨糞土而已，甚至還有可能

觸犯法律。

參 建議討論提綱及討論方式
《性別平等教育影片》中之第三單元『請你不要太過份—從KUSO到校園霸凌問題』，影片

中以校園學生間流行的KUSO遊戲，說明學生藉以惡搞的方式，達到整人遊戲的目的。但這些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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為可能已經構成性別歧視、性騷擾，甚至性侵害等行為，已經造成犯罪的問題了。在此以下列的

問題討論：

一、你瞭解KUSO是什麼意思？你喜歡利用什麼方式KUSO？你可以接受KUSO的

程度為何？

二、你覺得如果KUSO行為已經造成別人不舒服或厭惡，這仍然是一件可以好笑

或好玩的行為嗎？你的看法為何？

三、你覺得學校的霸凌或性霸凌現象如何？你可以舉例說明？

四、你覺得校園霸凌及性霸凌與KUSO行為的差異在哪？

五、你認為過度的KUSO行為是否可能造成別人的身心危害？它可能造成何種犯

罪行為？

肆 引導重點及疑問處理

一、名詞解析

（一）何謂KUSO： 

KUSO在日文原是“くそ”的意思，意思為「糞」或「屎」，但現今其動詞釋意為「惡

搞」，也解釋為「搞笑」、「搞怪」之意。對台灣的網路世代而言，「KUSO」（或稱為庫索）

則廣泛當成「惡搞」、「好笑」的意思。KUSO在台灣早期只限於網路，後來則利用網路的特

性，影響範圍愈來愈大。

（二）校園霸凌(school bully):

就是在校園中所發生的學生間欺凌行為，一般而言，專指學生長時間重複的暴露在其他學生

所主導的欺負，或是騷擾行為，或是被鎖定為欺負對象，不管是在肢體上的踢打，言語上的嘲弄

威脅，關係上的排擠、在肢體上、性別上、習慣上、家庭上的取笑或是惡意評論。意指無賴、欺

凌弱小者（引自黃妙玟，2008）。霸凌類型大致可分為肢體、言語、關係、性霸凌、反擊型以

及網路霸凌六類，分述如下：

1.肢體霸凌：推、踢、毆打以及搶奪財物等，這類霸凌最常出現在國中生身上，手段非常殘暴。

2.言語霸凌：嘲笑、謾罵、言語刺傷、取不雅的綽號、威脅恐嚇等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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3.關係霸凌：排擠自己討厭的同學，此為最常見的霸凌型式。 

4.性霸凌：取笑或評論對方的身體、性別、性取向等，或是性侵害。

5.反擊型霸凌：受凌學生不堪長期遭受同學欺負之後會出現反擊行為，可能從受霸凌者成為霸凌

者，據調查國內約有1/3霸凌者為反擊型霸凌。

6.網路霸凌：亦稱電子霸凌、簡訊霸凌、數位霸凌或線上霸凌，透過電子郵件、手機、簡訊或網

站散布不雅照或辱罵言語，網路霸凌已日益嚴重，甚至國外已出現學生不堪其擾而自殺之事件。

（三）校園性霸凌（sex bully）: 

類似性騷擾、性暴力，包括有關性或身體部位的嘲諷玩笑、評論或譏笑、對性別取向的譏

笑、傳閱與性有關令人討厭的紙條或謠言、身體上侵犯的行為，如以性的方式摩擦或抓某人的身

體，或是迫使某人涉入非自願的性行為等。「性霸凌」的具體表現行為如下：

1.有關性或身體部位的有害玩笑、評論或譏笑：如黃色笑話、波霸、飛機場、矮冬瓜等。

2.對性取向的譏笑或是對性行為的嘲諷：男人婆、娘娘腔、同性戀都是常見對性取向、性行為的

嘲笑。

3.傳遞與性有關令人討厭的紙條或謠言：孩子之間會流傳關於性的謠言，如誰和誰在廁所接吻，

或是誰和誰發生性關係。

4.身體上侵犯的行為：以性的方式摩擦或抓某人的身體，或是迫使某人涉入非自願的性行為中；

除嚴重的性侵害外，舉凡觸碰下體、屁股、胸部、脫褲子、掀裙子、偷看上廁所、偷看換衣服，

或是學童間流行的遊戲俗稱「阿魯巴」、「草上飛」、「千年殺」皆屬此類。

二、KUSO文化是一種符號互動與社會建構的歷程

KUSO文化大肆的搞怪行為，以顛覆傳統的正規教育或文化。然而這樣的另類手法，卻能撩

動許多人好奇神經，並贏得青少年高度推崇。青少年樂此不疲的KUSO文化，往往具有博君一笑

的效果，常形成無人譴責並高度寬容其存在性。或許KUSO的惡搞文化，在現行極大的壓力生活

中，成為一種發洩的管道，還是其輕鬆、活潑或調侃、戲謔的語言，都讓接受者產生一種貼近生

活的親切感。無論如何，這樣的KUSO次文化已經成為青少年主要的生活方式，這也是青少年間

具有默契式的互動方式，也可說是成為另一種社會建構的文化產業。

98性別平等.indb   37 2009/12/11   8:44:43 PM



38

請你不要太過份！

    —從KUSO到校園霸凌

（一）符號互動與社會建構的影響

社會建構主義著重探討社會文化對心理發展的影響，並將建構的歷程描述為源自社會文化，

產生於社會互動的活動。社會建構就是社會結構所建立的（顧震宇，2000），而且這樣的社

會建構可能不是跨社會的普遍性，而可能只是區域性的定義。傅科將知識和論述理解為與社會

常規鱗狀交疊的語言系統（朱元鴻等，

1995）。這樣的語言系統各種力量、歷

史脈動等社會運作的規則，而建構重要的

社會知識體系。以傅科觀點來看，由於歷

來語言文字多為社會統治階級所利用，平

民未有相對的空間與機會使用文字，因此

特定語言論述與擴散皆受制於社會結構。

在此概念下，KUSO文化知識的建構，雖

非透過傳統權力者的建構，但在網路世界

中，青少年為廣大的主要使用者，在透過網路強大交流與學習中，而成為另一種青少年間次文化

的社會建構過程。除此，Geertz（1973）指出，『任何物件、行動、事件、性質或關係，用以作

為概念的媒介，此一概念就是符號的意義。』符號可以是物品、動作、關係，甚至是語句，也可

以是特定的行為模式，像是典禮、儀式、餽贈、戲謔、發誓等，符號往往代表多重意義，可以喚

起人們感情衝動，進而驅使人們採取行動（李湧清、黃啟賓；2007）。因此，KUSO文化的普遍

性與交流的便利性及可及性，進而其貼近生活的傳達方式，更容易引起青少年的接受與傳達，而

成為青少年另類的主流文化的互動方式。

（二）KUSO文化流傳的方式與內容

KUSO文化的展現以網路作品最多，實際上就是KUSO一族對它們的聲音和畫面做技術上的搞

笑處理，透過攝錄鏡頭大膽搞怪紀錄，例如『小胖系列』的改編，至今仍令人莞爾一笑。除了網

路流傳外，也透過『ACG』的傳達，所謂的ACG即是：A：Animation（動畫），C：Comic（漫畫

書），G：Game（遊戲），而其中仍以網路影響最大。在網路技術還不很發達的時候，上面提及

的三種現像還都處於各自為政的狀態。後來網路無可比擬的自由傳播性和民眾參與性，將上面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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種文化有機地聯繫在一起，並迅速發展成一個新興的流行文化產物∼KUSO，並被廣泛地當做惡

搞、好笑的代名詞。由於KUSO的雛形大約形成在五、六年前，那時，香港或台灣的網路族群常

在網路的論壇或留言中大量使用周星弛影片或香港、日本武打動漫話書中的經典對白或特定詞

彙。KUSO早期的形式只限於文字，後來發展為圖片和視頻。而隨著越來越多的人接受這種網路

惡搞，KUSO之風迅速蔓延擴展開，像現在很多人每天都可能收到的搞笑短信，可以說是KUSO文

化的衍生品。KUSO文化也越來越被那些以青少年為消費群體的商家所關注。像PCHOME網站，

在開闢了「就是愛搞怪」貼圖區後，最近還舉辦了「搞怪貼圖大賽」；而可口可樂也舉辦了搞笑

歌舞比賽的KUSO推廣活動。KUSO風格也有許多差異，除了搞怪、怪笑，但近來其內容上也越趨

性與暴力化的呈現，例如日本流行的「死亡筆記本」的漫畫或動畫版，都對青少年造成極大的影

響，這也許代表了一種新的共識，青少年青春期的叛逆心理，為打破世俗的規範制度找到出口。

三、青少年KUSO的心理因素及觸及犯罪可能性

KUSO「惡搞」、「無厘頭」之風為何盛行？專家指出，一方面是因為青少年希望透過

「KUSO」獲得快樂、釋放壓力，或者藉此出名；而出版商、動畫、電視劇製作者為了經濟利

益，不惜將傳統經典玷污、損毀；另一方面，價值觀多元化，在現今社會高尚文化缺席，傳統價

值信念教育無力推動；此外，還包括當前社會不公平現象、政治亂象問題也導致主流文化領導

失效，許多主流價值或政策聲音被邊緣化，讓權威、經典遭到蔑視。或許KUSO文化，從本質上

看，其實是一種對傳統的解構、顛覆傳統甚至反叛，在價值觀多元化的背景下竄出並非偶然，也

可看出現代青少年的壓力極大，需要透

過KUSO宣洩不良情緒，釋放壓力。 尤

其KUSO在網路空間流傳，除了其成本

不高外，其網友快速回應，也能充分反

映其報償。

近來，KUSO之風愈演愈烈，且越

來越離譜。從電視頻道到文本，從網路

到電視，從流行歌曲、熱門節目到古典

名著、標誌性圖像、主旋律影片、英雄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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人物等，都難逃被「惡搞」的命運。也由於KUSO方式多元化，其惡搞行為，已經超出娛樂性的

效果，其創意也超乎情理之內的行為，甚至也由網路平臺轉變成實體的操作行為。這些KUSO作

品，對傳統的顛覆已經深深烙印人們腦海中，但對於世界觀、價值觀未能成熟和定型未成年人來

說，其負面影響就會大得許多。況且，這些「惡搞」作品的接受面主要是青少年，在法律教育不

足情況下，已經涉嫌侵犯著作權以及對個人人格的侮辱，成為法律範疇的問題。

其次，網路惡搞娛樂性、搞笑性的特點，迎合了人們期望豐富多彩生活的需要。其網站商人

在巨大利益驅動下，為了追求點擊率和銷售量，更可能對網路惡搞推波助瀾，形成在法律和制度

的灰色邊緣地帶，進而逐漸產生犯罪的趨勢，或實際的犯罪問題。例如，公然猥褻罪（某大學生

因打賭而裸體跑步成為遛鳥俠）、妨害名譽（轉寄對個人侮辱的搞笑信函）、妨害秘密（轉寄他

人資料或照片）、性騷擾罪（阿魯霸等不舒服的性騷擾接觸行為）、偽造文書罪、毀損國幣、傷

害罪等等。

四、相關防治KUSO犯罪化的因應

對此KUSO問題的衍生，有些人認為，對網路惡搞要抱寬容的態度。但是，寬容必須有個限

度，這個限度就是不能違法侵權和侮辱人格，不能毒害青少年，影響青少年的健康成長。因此，

世界各國無不把保護青少年健康安全上網，作為政府義不容辭的職責。美國國會早在1998年就

通過了兒童網上保護法，防止不良網路內容影響身心尚未成熟的青少年；在大陸也由婦聯會發

起檢視各項ACG的反KUSO活動，甚至立法『未成年保護法』；而台灣鑑於和兒童相關的色情產

品，不僅是受虐個案的永久紀錄和持續傷害，也會引起性侵害等犯罪。新修訂的兒童及少年性交

易防制條例，增加凡是持有兒童少年色情物品，第一次查獲、主管機關可以要求持有人接受兩小

時以上、十小時以下的輔導教育，第二次再被查獲，就要處以兩萬元以上、二十萬元以下罰金；

並且沒收該色情物品（趙經邦，2007）。另外，臺北市政府警察局刑事員警大隊，日前接獲民

眾電子郵件檢舉，指稱國內某知名網站相簿空間網址有犯罪行為請求調查。經警方檢視該相簿發

現其內容包羅萬象，據其拍攝方式、背景聲音研判確為網友手機自拍，除有一般生活寫照、同儕

搞笑影照片外，為警方大為震驚的，嫌犯竟將女性自慰、脫衣秀、男女性交等影片上傳，其中一

檔案名稱【十八招】檔，內容為群男在酒店大玩性虐遊戲，造成相簿爆紅，累積人氣高達上萬

次，嚴重敗壞社會風俗及挑戰公權力。對此，警方呼籲並提醒網友，散佈或播送或販賣猥褻之文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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字、圖畫、聲音、影像或其他物品，或公然陳列，或以他法供人觀覽係違反刑法妨害風化罪嫌，

於法不容。警方亦將持續加強查緝網路上不法活動，以維護安全、乾淨、便利的網路世界，亦籲

請網友，切勿以身試法，抱憾終身（林浚奕，2007）。除此，網路媒體任意刊播未滿 18歲青少

年拍攝或錄製暴力、猥褻、色情或其他有害兒童及少年身心發展之資訊，已觸犯「 兒童及少年

福利法 」 第 30條、 第 46條及第 63條之規定，顯示網路媒體亦應注意其可能帶來的不良效應

與社會責任 。

五、校園性霸凌問題

兒福聯盟公布(2006)關於校園性霸凌調查研究結果，這項研究以全台灣地區國小四、五年級

學童為對象，回收1,212份有效問卷，在95％的信心水準下，發現國小學童遭受「校園性霸凌」

狀況相當嚴重。「兒童校園性霸凌現況調查報告」結果顯示，超過半數的孩子有性霸凌的受害經

驗，80%的孩子有旁觀經驗。性霸凌種類中，66%是關於性或身體的嘲笑，顯示校園嚴重性騷擾

化；男性學童容易碰到的性霸凌行為是被強行脫褲或摸下體，女性則是被嘲笑「男人婆」；這些

有性霸凌受害經驗的學童中，有30%是每週發生、15%是幾乎天天都會發生，已成為校園中最嚴

重的「隱形暴力」；對於各種形式的性霸凌，學童的情緒反應最多是生氣、難過，與無奈。

從受害性別觀點來看，男生又比女生易遭受性霸凌傷害。十個遭受性霸凌的孩子中就有七

個經常忍受「對性或身體的嘲笑」，如講黃色笑話，或嘲笑同學正在發育中的身材，加諸「波

霸」、「飛機場」等綽號，其中有一半就在學校現場被同儕有意無意碰觸身體或偷窺。男生最常

被性霸凌的方式以摸屁股、脫褲子和捉小鳥分居前三位，尤其現在校園內相當流行「性遊戲」，

除將男生兩腿分開，以陰莖去撞柱子的「阿魯巴」之外，更流行同樣分開兩腿，在矮叢上滑來滑

去的「草上飛」，以及以雙手併攏伸出食指戳人屁股的「千年殺」等。被性霸凌傷害的女生，則

是以被罵「男人婆」最常見，其次為因發育比別人慢遭同學取綽號嘲笑，摸屁股和發育比別人快

同時佔第三位；女生同時還會受到謠言的攻擊，如「兩人談戀愛」、「某人不是處女」、「某人

和某人上床」等等。這些霸凌行動中，學生容易因集體情緒相互影響，以致事態一發不可收拾，

值得學校、父母及社會關心（引自國語日報，2006）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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請你不要太過份！

    —從KUSO到校園霸凌

六、教育部杜絕校園霸凌作法

校園霸凌行為絕非「隱形暴力」，而是日常生活隨處可見之語言與肢體暴力。妳我都有可能

深受單一霸權價值及其刻板印象與歧視心理所洗腦，常成為霸凌行為之施暴者、幫襯者或是默許

者而不自覺。而各種霸凌行為之受害者，常因權力不對稱而吃悶虧不敢反擊，或反擊無力。追根

究底要想減緩校園甚或社會霸凌行為，勢必要打破各種單一霸權價值之壟斷地位，出自內心真正

尊重多元差異。不僅不做霸凌者，更要在目睹霸凌行為時勇敢站出來譴責。對抗霸凌行為，每一

個人都責無旁貸。（黃競涓，2006.引自台灣性別人權協會）

為解決校園霸凌現象，教育部提出具體的方案及處理流程，其中各中小學

與警政單位訂定「維護校園安全支援約定書」，讓學校都與警政單位建立有效

的聯繫管道，一旦學校發生校園治安事件，得即時請警方處理並要求校長負起

校 園 安 全 責 任 ， 啟 動 輔 導 機 制 ， 分 為 查 察 、 通 報 及 處 理 三 個 階 段 處 理 程 序 ：

第一階段是查察，無論是學校人員主動發現，或家長、社區通報，都應依保護機制執行；學生發

現霸凌事件時，也應向學校反應。

第二階段是通報，通報學生受傷時，應依程度分為未受傷、輕傷、重傷處理。

第三階段是處理，如果學生未受傷，可依各校「教師輔導與管教學生辦法處理」，進行個案、團

體輔導，並施予法治教育。學生受輕傷時，應送保健室、通知家長，並進行個案、團體輔導，施

予法治教育。學生受重傷時，必須儘速送醫治療，通知家長，並通報教育主管機關，必要時轉介

警政單位，施予法治教育，最後再進行評估及輔導

對校園霸凌盛行問題，吳雅貞（2008）提出建議：

1.首先重視言語霸凌問題，推動相互尊重之校園風氣；

2.增加校園霸凌事件介入者間溝通連結之管道，並提升介入者之專業知能與經驗分享；

3.運用多元方式提高校園霸凌行為被發現的機率；

4.對學生加強宣導法律觀念；

5.採用多元策略，建立校園之反霸凌氛圍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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